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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财政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支持作用，根据灌云县2018年县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要求，连云港金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灌云县财政局委托，对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的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价。在组织实施评价中，我们依据制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报表体系，以及项目承担单位采集和提供的评价基础数据资料，按照制订的评价标准体系，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使用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现提交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468092026][bookmark: _Toc462235875][bookmark: _Toc462250584][bookmark: _Toc462235573]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是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服务项目所需资金主要由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可直接受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医药卫生事业市场致使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缓解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存在的矛盾和问题，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近期目标，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当年7月10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启动并部署9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根据医改实施方案，基本公卫项目将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至此，我国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成为国家和省市卫生部门的实际行动。力争到2020年，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机制基本完善，重大疾病和主要健康危害因素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自2009年开始实施以来，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了普遍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慢性病患者人数快速增加、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新旧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等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论从经费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显著提高和增长。
根据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调整2017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的通知》（苏财社〔2017〕19号）要求，2017年我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不低于60元。新增补助经费主要用于：一是巩固现有项目，扩大服务覆盖面，提高服务质量；二是统筹安排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健康素养促进两个项目；三是主要用于支持“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开展。截至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标准从人均15元提高至60元，项目内容从9类扩展至14类。
依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17〕46号）和《国家基本公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我省制定《江苏省2017年度基本公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任务目标同国家要求保持一致，并进一步明确项目内容与执行标准。
2017年3月14日，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主要目标分为12项。
（二）预算资金
1.资金来源
根据苏财社〔2016〕221号、苏财社〔2017〕101号、苏财社〔2017〕73号、灌财预〔2017〕2号）批复，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483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799万元，省财政2586万元，县财政1449万元。
2.资金用途
灌云县2017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由灌云县统筹用于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含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作健康素养促进工作经费）。
（三）资金实际到位及使用情况
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预算实际安排4834万元，指标金额全部按规定到位，资金到位率为100%。2017年共计支出4830.36万元，实际支出率99.92%。
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已拨付到各乡镇卫生院：
2017年3月第一次拨付500万元；
2017年6月第二次拨付2270万元；
2017年11月第三次拨付615万元；
2018年2月第四次拨付200万元；
2018年3月第五次拨付951.3828万元；
2018年4月第六次拨付213.9772万元（目标考核奖励186.3716万元，灌西盐场19.363万元，连云港监狱医院8.2426万元）；。
2017年 11月支付宣传表册印刷费80万元。
支出合计4830.36万元。
涉及22个基层卫生院（项目）：
	序号
	单位（项目）
	2017年常住人口
	应拨经费
	实拨经费

	1
	杨集
	49,099.00 
	2,945,940.00 
	3,177,196.00 

	2
	下车
	40,252.00 
	2,415,120.00 
	2,604,707.00 

	3
	伊山镇
	143,685.00 
	8,621,100.00 
	9,297,856.00 

	4
	东王集
	57,292.00 
	3,437,520.00 
	3,707,365.00 

	5
	南岗
	34,071.00 
	2,044,260.00 
	2,204,734.00 

	6
	鲁河
	22,825.00 
	1,369,500.00 
	1,477,006.00 

	7
	侍庄
	48,433.00 
	2,905,980.00 
	3,134,272.00 

	8
	同兴
	28,993.00 
	1,739,580.00 
	1,565,622.00 

	9
	四队
	24,224.00 
	1,453,440.00 
	1,308,096.00 

	10
	穆圩
	27,645.00 
	1,658,700.00 
	1,492,830.00 

	11
	伊芦
	32,809.00 
	1,968,540.00 
	1,771,686.00 

	12
	陡沟
	44,920.00 
	2,695,200.00 
	2,425,680.00 

	13
	小伊
	50,495.00 
	3,029,700.00 
	2,726,730.00 

	14
	龙苴
	35,570.00 
	2,134,200.00 
	1,920,780.00 

	15
	圩丰
	38,778.00 
	2,326,680.00 
	2,094,012.00 

	16
	图河
	42,234.00 
	2,534,040.00 
	2,280,636.00 

	17
	白蚬
	32,850.00 
	1,971,000.00 
	1,773,900.00 

	18
	沂北
	31,376.00 
	1,882,560.00 
	1,694,304.00 

	19
	燕尾港
	10,558.00 
	633,480.00 
	570,132.00 

	20
	连云港监狱医院
	　2,862.00
	171,720.00 
	82,426.00 

	21
	灌西盐场医院
	　6,089.00
	365,340.00 
	193,630.00 

	22
	宣传表册印刷费
	　
	　
	800,000.00 

	合计
	805,060.00 
	48,303,600.00 
	48,303,600.00 


（四）项目的组织管理
县卫生计生委科室
1．项目管理办公室。县卫生计生委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综合协调、政策调研、组织实施、信息监测、人员培训、项目宣传推广、问题整改、督导绩效考核组织实施等情况。
2．规划与财务审计科。负责补助资金的落实、资金的核算、使用、及时拨付项目资金等项目资金管理工作。
3．爱国卫生管理科。负责健康教育资料的印刷、健康教育音影资料、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管理、健康教育讲座、公众健康咨询等健康教育工作。
4．疾病控制和综合监督科。负责预防接种、老年人健康管理、健康档案、慢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处置、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和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
5．妇幼健康服务科。负责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等妇幼健康管理工作。
6．医政科。负责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0－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等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
7．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相关资料印刷，交通等协调保障工作。
县直相关单位工作职责
1．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健康档案、老年人健康管理、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2．县卫生监督所。负责卫生监督协管中食品安全信息报告、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学校卫生服务、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信息报告。
3．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0－6岁儿童和孕产妇健康管理项目的业务培训、现场指导、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价。
4．县精神病防治院。负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
5．县人民医院。协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传染病、肺结核、慢病患者管理项目的业务培训、现场指导、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价。
6．县中医院。协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县妇幼保健所对老年人、0－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的业务培训、现场指导、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价。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职责
1．乡镇卫生院。负责12大类46项指标的具体实施、数据收集汇总、质量控制等工作，并负责辖区内镇、村两级项目实施的业务培训、督査考核等工作。
2．村卫生室。负责居民健康管理及重点人群管理等工作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不少于总量的40％。
(五)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2017年，灌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经费补助标准不低于60元，为全县居民免费提供公平、有效、方便的12类46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影响居民健康问题实施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及慢性病，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过上级规定要求，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居民知晓率达60%以上、满意度达90％以上，全面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2．主要目标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人群等为重点，扩大健康档案覆盖面，以乡镇为单位，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75％。
（2）健康教育。每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有设施齐全的健康教育场地，每年提供12种以上内容的印刷资料，每年播放音像资料不少于6种，要有音像播放记录。乡镇卫生院宣传栏不少于2个，宣传栏内容每月更新1次，每年至少开展9次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和18次健康知识讲座。村卫生室宣传栏不少于1个，宣传栏内容每月更新1次，每年至少举办9次健康知识讲座。要为辖区居民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健康教育知识和健康技能的教育，并开展养生保健知识等中医健康教育。
（3）预防接种。适龄儿童预防接种证建证率达100％，一类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0％，加强预防接种信息管理，定期开展漏种排查并及时补种。每半年对责任区内儿童的预防接种卡进行1次核查和整理。
（4）0～6岁儿童健康管理。新生儿访视率、儿童健康管理率≥85％。要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相应年龄，为新生儿、婴幼儿、学龄前儿童提供体格检查、生长发育和心理行为评估、健康指导等健康管理服务。积极应用中医药方法，为儿童提供生长发育及疾病预防等健康指导。
（5）孕产妇健康管理。按规范要求为孕产妇提供保健服务，保证孕产妇至少接受5次产前检查和2次产后访视服务，确保早孕建卡率、产前健康管理率、产后访视率均≥85％、孕产妇健康管理率≥85％，积极运用中医药方法（如饮食起居情志调摄、食疗药膳、产后康复等），开展孕期、产褥期、哺乳期保健服务。
（6）老年人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率≥67％。规范组织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工作，保证老年人必要的体格检査和实验室检查项目，并做好检查结果反馈工作，实行分类健康指导，提高老年人健康保健意识。积极应用中医药方法为老年人提供养生保健、疾病防治等健康指导。
（7）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35岁以上人群门诊就诊血压测量率＞95％，对确诊的原发性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提供4次面对面的随访，对2型糖尿病高危人群每年至少测量1次空腹血糖，包括病情评估、生活和用药指导等。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60％，2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60％。
（8）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要求，对辖区内结核病定点医院确诊并通知管理的患者开展健康管理服务，肺结核患者管理率＞90％。
（9）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辖区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75％；对应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年至少随访4次，每次随访应对患者进行危险性评估，在患者病情许可的情况下，征得监护人和患者本人同意后，每年进行1次健康检查，可与随访相结合。
（10）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均达100%。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率达100％。
（11）卫生监督协管。基层医卫生机构有卫生监督协管工作有关制度，相关工作记录，卫生监督协管信息登记报告表，卫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率100%。对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开展巡查，并做好巡查登记工作和业务培训。
（12）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45％，0－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45％。
3．项目效果
现场抽查的健康档案使用率＞50％，抽查的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60％，抽查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率≥60％。了解乡镇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关服务的知晓程度，以及对有关健康知识的知晓程度，重点调查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人群，知晓率达60％以上、满意度达90％以上。了解乡镇居民对所获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满意程度，包括服务态度、方便性、及时性、服务质量等，重点调查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人群。
[bookmark: _Toc466988527]二、绩效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一）评价目的
[bookmark: _Toc205570019][bookmark: _Toc261536217]1.全面评价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使用、资金支出效果等情况，定量和定性分析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查找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促进财政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466988528]2.推动与规范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不断建立与实际相适应的指标体系，提高资金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从而为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供经验。
（二）评价依据
1.《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09〕76号）
2.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17〕46号）
3.《关于印发<江苏省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财社〔2017〕82号）
4.《关于印发<灌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的通知》（灌卫〔2017〕113号）
5.《关于印发<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灌卫〔2017〕23号）
6.《灌云县财政局关于印发<灌云县县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灌财规〔2013〕3号）
7.《关于印发<灌云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灌财规〔2013〕8号）
8.《关于开展2018年县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灌财绩〔2018〕4号）
[bookmark: _Toc466988529]9.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432756788]（三）评价原则、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秉承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重点关注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组织管理、资金管理、项目执行、项目效果等几个方面，结合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际开展情况，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次评价，通过查看项目立项、各单位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材料、总结报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明细账等资料；对上述项目的资金投入、组织管理、项目执行、项目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评估。
[bookmark: _Toc466988530][bookmark: _Toc468092033]（四）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详见附件1综合评价表。
（五）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
2018年10月，连云港金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灌云县财政局的委托，遵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评价规程》和其他相关业务政策、标准及规范要求，对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评价实施过程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
2018年10月上旬。成立绩效评价小组，进入项目实施单位，开展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并形成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同时，搜集有关文件资料，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设计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基础报表体系，为后期的数据获取、现场核查做了充分的准备。
2.组织实施阶段
2018年10月中下旬。对项目情况进行核查，核查内容包括绩效评价基础表数据收集核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居民满意度，以及项目承担单位财务收支及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3.综合评价阶段
2018年10月下旬。整理分析获取的基础数据等资料，依据制定的评价标准进行了评价指标打分，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组运用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访谈，对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项目进行客观评价得到最终评分结果为96.87分，评价结果为“优”，由项目整体绩效分值表可见（根据《江苏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规程》（苏财绩〔2017〕1号）评价得分90-100，绩效评级为优；得分在80-89分的，绩效评级为良；得分在70-79的，绩效评级为一般；69分以下的，绩效评级为差）。
项目整体绩效分值表
	指标
	A.组织管理
	B.资金管理 
	C.项目执行
	D.项目效果
	合计

	权重
	18.00
	8.00
	60.00
	14.00
	100.00

	分值
	17.50
	6.00
	59.40
	13.97
	96.87

	得分率
	97.22%
	75.00%
	99.00%
	99.79%
	96.87%


备注：具体打分情况见附件评价综合表。
三、主要成效
（一）项目实施情况
1．建全网络体系，提高服务质量。一是以强化管理为抓手，完善组织体系。各单位根据人员变动情况，每年调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组织，并以文件形式上报县公卫办。各单位成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组织网络体系，县成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技术指导组，14大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按项目责任到人，每个项目有明确的单位责任人、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到责任人。二是以开展团队服务为重点，做实项目服务。针对村卫生室人员不足以及业务基础较差的实际困难，各单位成立以各科组业务骨干为成员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团队，设立工作组，实行按组定村、定责，按绩考核、补助，责任到人，定期入村体检、随访，规范开展服务。三是以加强能力建设为根本，提升服务质量。提倡购买居民健康体检随访一体包，利用现代化、功能完善的仪器设备为群众提供服务，提高服务项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健康档案资料全部集中分类存放，随访体检信息资料及时进行上网传输或录入，提高健康档案的真实性。四是以实施分级管理为手段，分类业务指导。五是以规范经费补助为支撑，定期考核发放。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实行考核发放。
2．落实整改工作，提升社会效果。针对省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督导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办公室及县公共卫生专业机构加强督导，强化整改。各单位安排专人梳理存在问题，落实整改措施。为切实做好项目的整改工作，县卫生计生委专门召开整改工作会议。坚持做到高标准、严要求，把整改工作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管理体系，坚持协作配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服务提供主体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成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技术指导网络。各乡镇卫生院建立健全项目管理体系，明确任务分工。实行以全科医生为核心，包括预防保健、护理人员在内的团队服务模式，提供防治结合的健康管理服务。二是开展专题活动，增强服务能力。根据市卫生计生委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升年活动，增强项目服务能力，优化项目服务流程，促进服务模式转变；进一步増强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的感受度和获得感，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社会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全面提升。三是构建“三位一体”，采取综合防治。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分工负责和分级管理机制，积极构建以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综合医院协同服务的“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疾病预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等专业机构负责各自条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技术培训、指导、质量控制和业务督导工作。四是规范合账资料，确保记录真实。对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组织管理、资金管理、项目执行、项目效果等每个考核指标都要有相对应的支持性材料。并且，这些材料按顺序分类整理，归卷存放，每卷都标明档案卷宗的内容和资料名称。对于上级考核过程中需要提供的基础数据，各单位逐级核实数据真实性，对各专业条线上报数据统一扎口管理，确保上下一致、真实可靠。五是加强宣传发动，提升社会效果。全面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月活动，通过传单折页、横幅、标语、字幕、广播、专栏、微信、短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的和内容，宣传当地项目工作的动态、做法和先进典型，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增强社会的认同感。
3．细化各项措施强化督查指导。一是细化工作计划各项目执行单位根据服务对象基数，结合国家《规范》要求，对照检查标准针对存在问题迅速整改完善。二是严格执行规范。为迅速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内容精神，县卫生计生委分批次对项目管理、资金管理、防疫、妇儿保、慢病管理、重性精神病、中医药保健等业务内容进行培训。各县直业务指导单位承担各乡镇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技术培训任务。三是加强督查指导。为了解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整改、65岁及以上老人免费体检情况，县卫生计生委组织人员对全县项目整改、65岁及以上老人免费体检情况等工作进行督査。督查采取分工负责，分项进行，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以书面形式要求整改，在规定时间内落实整改情况。加大考核奖惩力度，县乡两级考核结果作为经费结算和奖惩的依据。严格实行谁考核、谁负责、谁出问题追究谁的原则，严禁弄虚作假及以权谋私现象的发生
（二）项目指标落实情况
1．建立居民健康档案：通过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入户调査、随访，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慢性病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孕产妇、0－6岁儿童等其它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等多种形式，建立居民健康档案。2017年，全县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615220份，建档率为76.42％。
2．健康教育：围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月”等活动全面推进健康教育工作。与县电视合、县新闻中心联合开办了“公共卫生服务之窗”和“卫生与健康”专题栏目，宣传内容每周更新一次。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制定了健康教育实施计划，按项目要求组织实施。健康教育宣传栏的更新、开展健康咨询、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全部达到规定频次。2017年，全县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362个，更新宣传栏内容4344期，发放健康教育印刷资料924种，共计113万余份，开展公众健康教育咨询活动193场次，参加人数为6.7万余人，播放健康教育音像资料252种，计8.25万次，举办各类健康健康教育知识讲座2172场次，参加人员达13万余人。
3．预防接种：2017年，辖区内应建立预防接种证为70504人，儿童预防接种证建证率100％；乙肝疫苗接种人数为8481人，接种率为99.67％；一类疫苗卡介苗接种率均达99.92％。
4．儿童健康管理：2017年，全县活产婴儿9239名，新生儿访视率达98.79％；辖区内共有0－6岁儿童75072名，儿童健康管理率为90.27％。
5．孕产妇健康管理：全县孕产妇早孕建册9114人，早孕建册率达98.48％，产后访视率为98.65％。
6．老年人健康管理：开展老年保健服务，每年一次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做健康检査。2017年，对65岁及以上老人进行健康管理84216人，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82.44％。
7．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加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管理工作。（1）高血压。辖区内高血压患者总人数为71800人，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的人数为47045人，最近一次随访血压达标人数为40696人，在管高血压患者控制率为56.68％。（2）2型糖尿病。辖区内2型糖尿病患者总人数为22500人，已管理的2型糖尿病人数为22500人，按规范要求进行管理的2型糖尿病人数为14538人，最近一次随访空腹血糖达标人数为11589人，管理人群血糖控制率51.51％。
8．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积极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登记管理、随访和康复指导工作。2017年，累计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202人，规范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129人，规范管理率为97.72％。
9．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2017年，已管理的肺结核患者数为281人，管理率100％，肺结核患者规则服药率为98.69％。
10．中医药健康管理：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作用，接受中医药健康管理的老年人数为64566人，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为63.20％；0－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数为17714人，儿童中医药管理率为59.20％。
11．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2017年，全县共发生传染病202例，其中，甲类传染病无病例报告，报告工作不断完善，疫点处置率、卡片报告及时率和审核及时率均达100％。各单位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制度，有专人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今年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相关事件。
12．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乡镇卫生院按照服务规范要求，落实了专、兼职人员，明确工作责任，及时做好相关业务咨询、巡査、信息收集和报告等工作。2017年，乡镇卫生院发现的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事件或线索357起，信息及时报告率100％，协助县相关机构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实地巡查518次。
13．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县卫生计生委及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成立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各乡镇计划生育指导站负责避孕药具的免费发放。
14．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制定灌云县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大力开展健康促进县建设工作，各单位开展“亿万农民健康教育促进行动”、“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等健康科普活动，全面推进健康促进医院和戒烟门诊建设，针对重点疾病、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开展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活动。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实施方案不完善
2017年3月14日，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印发<灌云县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灌卫〔2017〕23号），项目内容分为12项。而2017年10月24日连云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连云港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印发<连云港市2017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连卫基层〔2017〕18号），主要任务目标为14项。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没有及时更新完善为14大类（少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健康素养促进行动两个项目）。
（二）工作经费补助未安排
2017年县级财政未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经费。
（三）疫苗冷链管理不规范
疫苗冷链管理不规范，存在测温记录异常现象。
（四）老年人健康管理不到位
没有体检或没有辅助检查，体检表缺项较多、健康评价不规范或错误。
（五）居民综合满意度偏低
2017年灌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居民综合满意度为89.11%，未达到90%。
（六）其他
一是卫生院防保人员严重缺乏。部分乡镇卫生院除了伊山镇卫生院以外，其余大部分卫生院都缺人，且多数卫生院都借用乡村医生，以便维持工作的正常运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料员大部分为防保所所长兼任，无专职人员负责。二是业务素质不高。乡村防保人员都存在年龄结构老化，业务知识不高，特别是乡村医生年龄偏大，使用电脑困难。三是工作开展不平衡。领导非常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乡镇卫生院，能定期组织医务人员下乡体检，组织专人整理资料，工作做得较好。领导思想不重视的乡镇卫生院，认识模糊，客观原因多，存在问题较多，工作进展缓慢。
五、建议
（一）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按照《国家基本公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及时更新项目实施方案。
（二）县级财政应及时安排的项目工作经费，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
（三）组织人员认真学习《国家基本公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对照标准，加强项目工作台账管理，把数据真实、准确作为数据填报基本准则。
（四）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宣传栏、标语、讲座、咨询等方式，让广大城乡居民更全面了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的内涵，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居民综合满意度，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配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
（五）增加公卫人员数量，提高公卫人员和乡村医生的待遇和服务能力。一是政府可适当增加公卫人员编制，减少公卫人员流动性，二是政府应增加经费投入，提高公卫人员和乡村医生的待遇，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三是要加强培训，提高基层单位医生业务素质，提高服务能力；四是要完善乡村医生体制，政府政策制定时考虑适当向乡村医生倾斜，让乡村医生有更多的机会转为公医，吸引年轻人加入乡村医生的队伍。
[bookmark: _GoBack]（六）加大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所需的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基层卫生机构环境，满足群众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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